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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 

（2009年12月8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170号公布  2013 年

12 月 2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07 号《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

改〈宁波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〉的决定》修

改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 
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推进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，

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水平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浙江省城市管理

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

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,是指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，由城市管理行政

执法部门依法集中行使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全

部或者部分行政处罚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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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市和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设立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部门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，依法独立履行职责，并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第四条 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，应当遵循合法、

合理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 

第五条 市和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领导和协调城市管理相对

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。 

市和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城市管理相对集

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协调和监督。 

建设、公安、规划、环境保护、工商、水利、国土资源行政

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，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

权工作。 

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做好对县（市）区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部门的业务指导工作。 

第六条 市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根据国务院或者省人

民政府的批准，履行下列基本职责： 

（一）依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的规定，对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

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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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依照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在

市城市规划区内对违反城乡规划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

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由乡镇人民政府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除

外）； 

（三）依照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违反城市绿化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
（四）依照市政公用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违反市政公用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
（五）依照河道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在市人

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内对违反河道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
（六）依照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违反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建筑施工噪声污染、社会生活噪声污染

和娱乐、饮食服务业的油烟污染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
（七）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在城市道路、广场等室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的行为实施行政处

罚； 

（八）依照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侵占城市人行道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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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依照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方面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违反市政公用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

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
（十）依照工程建设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违反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
（十一）依照停车场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违反停车场使用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 

（十二）省人民政府确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

使的其他行政处罚权。 

县（市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的具体职责范围由省人民政

府确定和调整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布。  

市和县（市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

的具体职责范围，因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制定或者修改确需调整

的，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和公布。 

第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实施法律、法规规定的

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调查权和行政强制措施权。 

第八条 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，

原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行使；继续行使的，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

定无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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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处罚

程序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浙江省城市管理相

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》执行。 

第十条 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具有行政执法资格，统一

着装，佩戴执法标志。 

第十一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

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

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利。 

因当事人原因无法以书面形式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的，城市

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采取公告方式告知当事人。自公告之日起

十五日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或申辩的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

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公告送达，可以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部门网站上发布、报纸上刊登或者当事人住所地公告栏张贴公

告。 

第十二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

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

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： 

（一）责令停产停业； 

（二）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； 



 

宁波市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6 - 

（三）较大数额罚款； 

（四）按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。 

前款第三项所指的较大数额罚款按照《浙江省行政处罚听证

程序实施办法》确认。 

第十三条 市和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相

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和

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行政执法协作。 

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协调的事项包

括： 

（一）相对集中处罚权权限范围； 

（二）相对集中处罚权处罚依据适用； 

（三）调查取证、案件移送、信息共享、认定、技术鉴定等

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的协作事项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协调的事项。 

第十五条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对集中处罚权权限范围和

处罚依据适用存在异议的，由本级人民政府协调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

及时采集城市管理和执法信息，对其电子化分类记录、存储，并

建立相关数据库。 



 

宁波市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7 - 

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

逐步通过信息化平台对相关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措施、

行政调查或检查等监管情况实行信息资源共享。 

第十八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，需要有关

行政管理部门认定或者需要技术鉴定的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

技术鉴定机构应当按照法定的期限和程序作出认定、鉴定。 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《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

行政处罚权条例》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2 年 8 月

31 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宁波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

实施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10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